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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麦趣尔集团”）通知，麦趣尔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

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股权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第一大股东

12,800,000 2017

年

4

月

13

日

2019

年

4

月

12

日

九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新疆分公司

15.41%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

、截止本公告日，麦趣尔集团共计质押公司股份

57,841,840

股，占麦趣尔集团持股总数

的

69.66%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22%

。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４６

证券简称：汤臣倍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２６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分别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刘皓先生因

２０１８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第二个

解锁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的

４０％

不能解锁。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刘皓先生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５４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

１

，

４６８

，

８１７

，

８８０

元股变更为

１

，

４６８

，

７６３

，

８８０

股。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

告。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

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A

股

600663 B

股

900932

股票简称： 陆家嘴 陆家

B

股 编号：临

2019－010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了

《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当日公司股价出现上

涨，现将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

、相关基金尚未设立，尚未完成工商注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

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2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4

亿元。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存续期限为

10

年，其中有限合伙成立之日起

5

年内为投资期，投资安排尚未确定）、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

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

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3

、本次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署，相关基金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投资项目，未来投资项目

进展、基金退出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4.

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9

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无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有关信

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８

，

９００９１２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２

债券代码：

１３６４０４

，

１３６５８１

，

１３６６６６

债券简称：

１６

外高

０１

，

１６

外高

０２

，

１６

外高

０３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披露了《关于参与设

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当日公司股价出现上涨，现将相关

风险提示如下：

１

、相关基金尚未设立，尚未完成工商注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

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２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４

亿元。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存续期限为

１０

年，其中有限合伙成立之日起

５

年内为投资期，投资安排尚未确定）、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

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

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３

、本次基金合伙协议尚未签署，相关基金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投资项目，未来投资项目

进展、基金退出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４．

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无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接 B110 版)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

400 0.11 191.49 231.71 0.1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 0.14 59.55 410.39 0.13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000 0.54 1,059.97 0.31

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

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100 0.03 25.17 89.63 0.03

小计

3,000.00 0.82 276.21 1,791.70 0.57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50 0.01 1.85 34.61 0.00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

400 0.06 0.00 423.41 0.06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01 67.96 0.01

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

有限公司

5 1.24 0.00

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

公司

15 11.87 0.00

曲靖市康桥医药零售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0.29 1,121.03 0.16

玉溪市福和堂大药房

20 13.78 0.00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0.27 0.00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1.47 8.23 0.00

杭州华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 0.50 0.00

浙江华方医护有限公司

10 0.70 5.43 0.00

浙江华立国际发展有限

公司

1 0.05 0.00

浙江华立富通投资有限

公司

1 0.04 0.00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 0.16 0.00

小计

2,615.00 0.37 4.02 1,688.58 0.23

合计

5,615.00 1.19 280.23 3,480.28 0.8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1）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集团）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

法定代表人：裴蓉

注册资本：人民币30,338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开

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国内和国际贸易（涉及许可

经营和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证件和许可文件经营），食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技术服务，管理咨询，设备租赁，

初级食用农产品、煤炭（无储存）、焦炭、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电力设备、贵金属、黄金饰品的销售，发电及输变

电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仪器仪表的生产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医药）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181号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食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诊疗服务（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药品研发，医疗器械、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初级食用农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贵金

属、黄金饰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健康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国内贸易及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民集团）

住所：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

法定代表人：刘勤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15,339.86万元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糊丸）、糖浆剂、散剂、煎膏剂、酒剂、合

剂生产；药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饮料（固体饮料类）生产销售；日用品及化妆品的销售；（有效期及范围与

许可证一致）塑料制品、建筑材料经营；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方可经营）。

（4）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布忠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63万元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片剂、颗粒剂、糖浆剂、贴膏剂、软膏剂、乳膏剂（含激素类）、散剂（外

用）、煎膏剂（膏滋）、搽剂、合剂、气雾剂、凝胶剂(含激素类)、贴剂、露剂、口服溶液剂、口服混悬剂、原料药(乳酸

钙)(含中药提取车间）生产、销售；普通货运。（上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23、27号华立.新华时代3号楼2701室

法定代表人：程朝阳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批发（有效期与许可证

核准的期限一致）；中药材收购；Ⅰ类、Ⅱ类、Ⅲ类医疗器械批零兼营（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限定的为准）。 （许

可经营项目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一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创客）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181号8幢111室

法定代表人：任慧康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科技项目和建筑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会议会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

划（除演出及演出中介）、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科技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除代理

记账）、会务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7）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生命科技）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2号2幢

法定代表人：金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片剂、丸剂、颗粒剂、胶囊、软胶囊、口服液类保健食品（凭许可证经营），饮料（固体饮料

类）、糖果制品（糖果）的生产（凭许可证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

（凭许可证经营）。 机械设备、针纺织原料及产品、工艺品、日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

学品）、文体用品、装潢材料、化妆品、家用电器、五金、服装、鞋、帽、计算机、医疗器械（限国产一类）、初级食用农

产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8）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科技）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

法定代表人：程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32,690.9974万元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仪表元器件、家用电器、建筑电器的制造、销售，生产所需原材料及设备的销售，电力自

动化系统、电力信息系统、电力电子设备及电网终端设备、电力通讯、高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电力管理

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制造、安装、维护、销售，检测、校准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通信设备、汽车充电设备的销售，实业投资开发，新产品的科技开发及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本企业生产的仪器仪表、仪表元器件的物流配送（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的除外），物流配送的咨询服务，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电力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施工，节能技术咨询及合同能源管理，通信设备与充电设备的设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新能源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施工、维护，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胜义路6-7号1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杭州华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华驭）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999号3号楼215室

法定代表人：李洋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孵化器企业或者项目提供管理、技术合作、科研信息、产业化配套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浙江华方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方医护）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1幢1#10层1003、1005室

法定代表人：何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10,340.00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受托管理、医疗护理服务（含下属分支机构）；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养老服务

（经营性养老机构）、企业管理、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非医疗健康咨询服务；销售：医疗器械（限一

类、二类）、消毒用品、卫生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电子设备、老年用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浙江华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国际）

住所：浙江省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181号行政楼

法定代表人：沈秀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煤炭经营，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品）的批发兼零售（凭有效《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经营进出口业务，仪器

仪表及其零部件、通讯器材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钢材、矿产品、建筑材

料、装潢材料、水产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箱包文具、纺织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

品）、电力设备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发电及输变电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

（12）浙江华立富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富通）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181号1幢1#904室

法定代表人：胡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13）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正新材）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华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涛

注册资本：人民币13,067.00万元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电子绝缘材料、覆铜板材料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自有房屋租赁。

（14）玉溪市福和堂大药房（以下简称：玉溪福和堂）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六组一幢一层六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

类型：个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化妆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的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1）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234,928,716股，占总股本的30.81%；

（2）华立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母公司的控股股东；

（3）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健民集团，股票代码：600976）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华立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22.07%股权的上市公司；

（4）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杭州华立创客社区管理有限公司、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方医护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富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6）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华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孙公司；

（7）玉溪市福和堂大药房为昆商福满堂公司的少数股东，持有昆商福满堂公司20%的股权。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 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

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包括购买和销售商品，半成品委托加工，价格将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2、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3、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4、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属医药商业流通业务，与健民集团、健民随州药业、健民维

生药业等关联方的的合作是为了进行渠道、品种互补，属于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本

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

响。

2、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销售、采购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对保

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地进行， 维护了各方的利

益。 该项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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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与重要股东日常关联预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采购交易，属于为保证公司正常销售业务需求发生的交易，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并

持续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 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双方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化原则公

平公允地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该项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公司2019年度与重要

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 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2019年与重要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事

前认可意见》，2019年3月21日召开的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关联董事李双友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该事项，独立董事再次发表了《关于公司2019年与重要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独立意见》，具体预估情况

如下：

一、2019年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8

年（单位：万元）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400.00 254.31

因市场实际环境发生变化，

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和

预计金额发生了偏差

小计

400.00 254.31

（二）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

公司

400 0.11 60.67 254.31 0.07

小计

400 0.11 60.67 254.31 0.07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礼乐西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瞿贤德

注册资本:980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彩印包装纸盒系列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云南合和（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 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

可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是采购包装盒等原辅料，价格将遵循以下原则确定：

1、有国家规定价格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2、没有政府定价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照该价格进行；

3、如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4、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产品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向云南红塔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购买药品包装盒等原辅料。 此交易为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无不利影响，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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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收购

的云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楚雄州虹

成药业有限公司、大理辉睿药业有限

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年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 ）实施了一系列州市商业公

司的并购工作，部分并购标的公司在投资协议中对未来经营业绩进行了承诺，对照约定的 2018�年业绩承诺，云

南省丽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江医药” ）、楚雄州虹成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楚雄虹成” ）、大理辉睿药业

有限公司（简称“大理辉睿” ） 2018�年度业绩未达到承诺金额，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交易相关情况

1、经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召开的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昆药商业现金出资3,096万元收购丽江医药

60%股权，并在收购后与其他持股方共同对丽江医药增资，其中昆药商业增资600万元，昆药商业总现金投资3,696

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临2017-040号临时公告。

2、 经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八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昆药商业现金出资2,100万元收购楚雄虹成

60%股权，并在收购后与其他持股方共同对楚雄虹成增资，其中昆药商业现金增资600万元，昆药商业总现金投资

2,70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临2017-034号临时公告。

3、经公司于2017年9月1日召开的八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昆药商业现金出资1,800万元收购大理辉睿

60%股权，具体详见公司临2017-075号临时公告。

二、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1、丽江医药

（1）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

转让方承诺丽江医药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分别为不低于452万元、

561万元、664万元，三年累计实际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677万元。

如丽江医药未达到前款所承诺的净利润，即在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盈利补偿期间内，累计三年

的实际净利润数少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转让方应在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补偿昆药商业。 如转让方未按时足额补偿， 昆药商业可在期限届满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

费，补偿金额可在转让方应得的目标公司分红中直接扣收或者要求转让方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拥有的其

他合法财产作价用以补足前述差额。在业绩承诺与补偿期间，转让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未经昆药商业书面

同意，不得转让、质押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 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业绩补偿金额＝（167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3×12×60%，转让方各股东

对以上业绩承诺及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41.38万

元， 已完成2017年业绩承诺；2018年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11.38万元， 未完成2018年业绩承

诺，承诺达成率为55.5%。

2、楚雄虹成

（1）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转让方承诺楚雄虹成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分别为不低于366万元、

452万元、536万元，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354万元。

如楚雄虹成未达到前款所承诺的净利润，即在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盈利补偿期间内，累计三年

的实际净利润数少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转让方应在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补偿昆药商业。 如转让方未按时足额补偿， 昆药商业可在期限届满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

费，补偿金额可在转让方应得的楚雄虹成分红中直接扣收或者要求转让方以其持有的楚雄虹成的股权、拥有的其

他合法财产作价用以补足前述差额，转让方以其持有的楚雄虹成的股权补足本款所述差额的，按楚雄虹成股权公

允价值作价。 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业绩补偿金额＝（1,354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3×10×60%， 转让方各股

东对以上业绩承诺及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楚雄虹成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87.76万元， 未能完成2017年业绩承诺， 承诺达成率为78.62%；2018年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67.77万元，未完成2018年业绩承诺，承诺达成率为81.4%。

3、大理辉睿

（1）业绩承诺及补偿情况

转让方承诺大理辉睿在 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标分别为300万元、

345万元、397万元、456万元，四年累计实际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498万元。

如大理辉睿未达到前款所承诺的净利润， 即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的盈利补偿期间内，

累计四年的实际净利润数少于四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转让方应在2020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补偿昆药商业受让股权对价（以下简称“业绩补偿” ），如转让方未按时足额补偿，昆药商业可在期限

届满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补偿金额可在转让方应得的大理辉睿分红中直接扣收或者要

求转让方以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拥有的其他合法财产作价用以补足前述差额，转让方以其持有的大理辉睿

的股权补足本款所述差额的，按目标公司股权公允价值作价。

考虑市场及政策不确定性， 业绩承诺期内大理辉睿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四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业绩承诺期净利润总额的95%，乙方不向甲方作业绩补偿；若完成率低于95%，按照如下公式计算补偿金额：

业绩补偿金额＝（四年承诺期净利润总额1498万元*9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四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 4�×10� × 60%，转让方各股东对以上业绩承诺及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大理辉睿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81万元， 未能完成2017年业绩承诺， 承诺达成率为93.67%；2018年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21.24万元，未完成2018年业绩承诺，承诺达成率为35.4%。

三、业绩承诺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受市场政策影响、两票制、双信封、医保报销政策、云南招标政策实施滞后及医药行业反腐的常态化、两票制

导致部分等级医院转配送、基层卫生院受平台结算影响，导致对医疗机构销售收入及毛利增长未达预期，同时货

款回收速度放缓导致应收账款增加，坏账准备计提增加，2018年丽江药业、楚雄虹成、大理辉睿实现净利润数未达

到承诺的净利润数。

因丽江药业、楚雄虹成、大理辉睿业绩补偿未到结算期，本年度丽江药业、楚雄虹成、大理辉睿未达当期业绩

承诺数，尚无需结算业绩补偿。两票的执行已近一年，昆药商业集团2018年已经搭建了集采中心并试运行，通过半

年多的磨合，在工作中找出一些问题，并在2019年已经加大对集采中心人员的投入及专人分管方法提升效率，截

止2018年底，集采中心已增加200多个供应商和500多个品种，在2019年2月已经整合所有分子公司的采购，扩大医

疗产品集采金额，实现产品资源共享。 终端网络及资本支持的整合，充分发挥集团化优势，加大网络拓展力度，快

速拓展供应商产品资源提高终端占有率和供货率。 同时，昆药商业将加强母子公司的企业文化融合，促使业务快

速融合，完善信息化管控要求，提升集团管控能力。针对各子公司存在的内控管理不足问题，昆商本部成立内审小

组，定期到各家了解业务开展情况并提出改善意见，督促各子公司调整和优化管理流程，落实到位，促使企业健康

发展。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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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1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4月19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19日

至2019年4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预案

√

2

关于公司

2018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预案

√

3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

5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

√

6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预案

√

7

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

8

关于追加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案

√

9

关于公司

2019

年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预案

√

10

关于公司

2019

年与重要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预案

√

11

关于公司

2019

年融资授信额度的预案

√

1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

14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的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8年3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5、11、12、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9、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控股股东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对议案8、9回避表决；公司

股东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对议案10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22

昆药集团

2019/4/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授权书、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电话确认。

（2）登记时间：

2019年4月16日至1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166号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汪菲

电话：0871-68324311

传真：0871-68324267

邮编：650106

六、其他事项

会期一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23

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预案

2

关于公司

2018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预案

3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5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案

6

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预案

7

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8

关于追加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案

9

关于公司

2019

年与控股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预案

10

关于公司

2019

年与重要股东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预案

11

关于公司

2019

年融资授信额度的预案

12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14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７１８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３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８

年年

度业绩预减公告，预计：

１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８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在

２

，

８００

万元到

５

，

０００

万元之间，同比下降

５６．０４％

到

７５．３８％

。

２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将在

１

，

９００

万元到

３

，

３００

万元

之间，同比下降

５８．７０％

到

７６．２２％

。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

２０１８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将在

２０００

万元到

２５００

万元之间，同比下降

７８．０２％

到

８２．４２％

。

２

、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将在

８００

万元到

１２００

万元之

间，同比下降

８４．９８％

到

８９．９９％

。

（四）业绩预告更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对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分歧。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３７３．９５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

，

９８９．７５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８

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原因

公司投资控股的子公司杨凌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凌金海”）自

２０１３

年设

立以来，由于建设期及产线落地时间较长，长期未实现销售。 直至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才实现小规

模量产，当年实现销售

９００．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８

年，杨凌金海虽实现销售收入

５０００

余万元，但由于口

蹄疫疫苗项目前期固定投资金额较大， 同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

２６３５

号公告要

求的“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生产销售含有亚洲

Ｉ

型口蹄疫病毒组分的疫苗”的

影响，仍发生了持续亏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公司在进行

２０１８

年业绩预测时，由于

１

、杨凌金海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２

、对行业形势及非洲猪瘟的判断相对乐观，且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杨凌金海口蹄疫疫苗产品的政

府采购投标工作进展也相对顺利，因此对于杨凌金海以前年度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未

能做全面、充分的考虑。

然而，根据截至目前的实际情况，经与年审会计师多次沟通，本着谨慎性原则，决定对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杨凌金海三年发生的企业所得税可弥补亏损所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

行全部冲回，涉及金额为

１

，

５４９．０６

万元，从而导致了较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四、其他说明事项

１

、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８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投资参股的上海药明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３０％

）和上海裕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７．７６１％

）

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汇总尚未结束，故相关对外投资的损益尚不能

完全确定。

３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和对相关责任人的认定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

及财务部门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提高对会计政策的理解水平，坚持谨慎性原则，

保障业绩预测的准确性，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７１８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４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

３２８５７０１

号

发明名称：一种重组猪圆环病毒病毒样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

ＺＬ ２０１５ １ ００９１９９５．１

专利申请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专利权人：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授权公告号：

ＣＮ １０４６５１３１６ Ｂ

专利权期限：

２０

年（自申请日起算）

以上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自主研发获得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本次专利的获

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６８

证券简称：柳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６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基本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东九泰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泰基金”）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

，

１６９

，

３２１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８％

。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九泰基金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３

，

１６９

，

３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８％

。 其中，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

日后的

６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即

５

，

１８１

，

４６８

股，并遵循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的

６

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将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３．０８％

，即

７

，

９８７

，

８５３

股，并遵循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计划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九泰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５％

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１３

，

１６９

，

３２１ ５．０８％

非公开发行取得：

７

，

２３５

，

８９０

股

其他方 式 取 得 ：

５

，

９３３

，

４３１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九泰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不超过：

１３

，

１６９

，

３２１

股

不超过：

５．０８％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

５

，

１８１

，

４６８

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

７

，

９８７

，

８５３

股

２０１９／４／１６～２０１９／

１０／１１

按市场价

格

非公开发行

取得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取得

自身资金

需求

注意：

１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２

、九泰基金如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进行减持，则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５

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１％

；如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则自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实施，且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

。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

是

√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

是

□

否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九泰基金对股份锁定作出承诺：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７

〕

９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是股东九泰基金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九泰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或仅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及减持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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